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根据 2023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制定出台《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更好统筹发展

和安全，进一步规范公司登记管理，维护交易安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1.登记公司要诚实信用。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公司公示信息、中介机构代办理公司登记等，都

应当遵守诚实守信原则。公司登记机关履职要维护诚信安全的市场秩序。



2.细化存量公司调整出资期限的过渡方案。为公司登记机关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制度规范，为存量

公司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市场预期，有利于存量公司“限期认缴制”的平稳过渡。

3.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或者股东应当在 2027年 6月 30日前按照其认购的股份全额缴纳股款。

4.认缴出资期限 30年、注册资本 10亿元以上需要对真实性、合理性进行研判。



5.建立健全另册管理制度，对无法调整注册资本的僵尸公司另册管理，不再按照登记在册的公司进

行统计和登记管理。

6.细化增加注册资本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五年内缴足。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新股的，公司股东全额缴纳新增股款后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



7．扩大投资人非货币出资范围。股东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可以

用货币估价并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8.回应“登记联络难”的困境。完善了公司联络员制度，明确了联络员的选任范围，要求公司依法备

案登记联络员，提供其常用联系方式并确保通信畅通。



9.解决“住所信息不真实”难题。原则上要提交住所证明。只有在能够验证或核实该住所客观存在且

拥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时，才能够简化材料办理住所登记。

10.解除董监高职务的具体期间。董监高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任职资格时，选举、

委派或者聘任无效，解除职务的具体期间为“公司自知道或者应当之日起原则上不得超过三十日”。



11.规范外商投资公司登记。外商投资公司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直接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应当符合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规定。外商投资的公司登记管理适用本办法。

12.破解“公司自行办理难”。增加代为注销及涤除公示制度。股东主体资格消灭可由继受主体或投资

人代为办理。公司逾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拒不办理变更登记及备案，登记机关应协助法院公示涤除

信息。



13.整治登记中介乱象。压实登记中介机构责任，要求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标明代理身份，并提

交授权委托书，不得虚假办理登记或利用代理登记从事违法活动，违者依法从重处罚。

14.严格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注册资本或者注销公司等方式，恶意

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或者规避行政处罚，可能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办理相关登记或者备案，

已经办理的予以撤销。



1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具有唯一性。明确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具有唯一性。公司依法注销或者被撤销

设立登记后，公司登记机关应当长期保留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6.六种具体情形不予登记。公司名称不符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相关规定的，公司注册资本、股东

出资期限及出资额明显异常且拒不调整，未获得公司登记前置审批文件，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三年

内再次申请，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



17.公司登记便利化。加强了政府部门间的信息互联共享。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等方式验证或核实，

可以简化或免收住所材料。公司登记机关应将歇业备案信息及时共享至税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等部门。


